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卅
三
、
楊
土當
區
黨
部
組
織
同
樂
會

一
九
二
七
年
農
曆
正
月
十
五
日
（
燈
節
）
，
第
五
區

黨
部
（
楊

）
「
因
鑒
於
鄉
下
舊
習
，
每
值
正
月
燈
節
，

多
做
種
種
遊
藝
！
觀
燈
、
唱
戲
、
划
船
、
鬥
獅
，
表
現
慶

祝
盛
世
和
平
的
意
思
，
乃
藉
此
以
作
擴
大
宣
傳
。
事
前
經

過
詳
盡
籌
劃
，
於
正
月
十
六
日
召
集
各
界
同
樂
會…

…

農

民
、
商
民
、
學
生
、
手
工
業
者
，
尤
以
婦
女
為
最
熱
烈
，

並
由
主
席
馬
學
儒
宣
佈
開
會
意
義…

…

」
。
接
著
就
表
演

各
種
新
劇
《
農
夫
李
二
之
死
》
，
揭
破
地
方
劣
紳
土
豪
貪

官
污
吏
之
種
種
橫
行
殘
酷
，
直
到
李
二
執
行
槍
決
，
淒
慘

激
昂…
…

。
激
起
全
場
觀
眾
憤
怒
，
頓
時
高
呼
：
「
打
倒

土
豪
劣
紳
」
等
口
號
。

︵
︽
漢
口
民
國
日
報
︾
︶

卅
四
、 

縣
城
萬
人
聚
會　

歡
慶
北

伐
勝
利

一
九
二
七
年
春
節
期
間
，
第
一
區
黨
部
（
城
關
）

在
沙
河
灘
上
搭
起
高
台
，
召
開
萬
人
大
會
，
由
縣
黨
部
及

農
、
工
、
青
、
婦
負
責
人
登
台
演
講
，
歡
慶
北
伐
勝
利
，

進
行
革
命
宣
傳
，
組
織
文
藝
節
目
連
演
三
天
三
夜
，
縣
立

高
等
男
子
小
學
演
出
了
反
帝
愛
國
戲
劇
《
砸
斷
鎖
鏈
》
，

中
共
棗
陽
縣
委
書
記
、
縣
黨
部
常
委
程
克
繩
，
省
農
協
特

派
員
馬
恕
安
等
帶
頭
演
出
話
劇
《
打
倒
土
老
虎
》
，
程
扮

「
土
老
虎
」
、
馬
扮
一
農
夫
演
的
「
儼
然
很
像
，
令
人
難

忘
」
。

︵
︽
馬
恕
安
談
話
記
錄
︾
︶

卅
五
、 

縣
黨
部
通
電
擁
護
省
﹁
最
低

政
綱
﹂

國
共
兩
黨
合
作
棗
陽
大
事
記
（
下
）

趙
萬
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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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二
七
年
二
月
十
三
日
，
《
漢
口
民
國
日
報
》
全

文
登
載
棗
陽
縣
黨
部
代
表
八
百
黨
員
為
擁
護
省
、
市
兩
部

提
出
的
《
湖
北
目
前
最
低
政
綱
》
特
發
通
電
。

︵
︽
漢
口
民
國
日
報
︾
︶

卅
六
、 
我
縣
代
表
出
席
省
農
﹁
一
大
﹂ 

會
議

一
九
二
七
年
三
月
四
日
至
二
十
二
日
，
我
縣
代
表
勾

伯
坤
、
王
大
中
、
張
福
民
、
傅
嗣
林
等
，
參
加
了
湖
北
省

農
協
在
武
漢
召
開
的
第
一
次
農
民
代
表
大
會
，
聽
取
了
大

會
名
譽
主
席
毛
澤
東
等
同
志
的
講
話
。
會
議
通
過
了
對
前

段
農
民
運
動
的
總
結
，
進
一
步
明
確
了
當
前
農
運
的
指
導

思
想
和
工
作
任
務
，
強
調
要
大
張
旗
鼓
地
向
農
村
封
建
勢

力
開
展
猛
攻
，
鏟
除
壓
制
農
民
運
動
的
絆
腳
石
，
打
倒
土

豪
劣
紳
，
打
倒
一
切
破
壞
革
命
的
反
動
分
子
。

會
議
期
間
，
逮
捕
了
我
縣
頭
號
劣
紳
、
原
省
參
議
員

高
銳
生
及
其
幫
凶
張
鏡
溪
，
關
押
省
農
協
候
審
。

︵
︽
馬
恕
安
談
話
記
錄
︾
︶

︵
︽
漢
口
民
國
日
報
︾
︶

卅
七
、 

我
縣
派
員
入
中
央
工
講
所
學
習

一
九
二
七
年
四
月
，
劉
少
奇
在
武
漢
黃
梅
會
館
籌

辦
工
人
運
動
講
習
所
，
五
月
一
日
舉
行
了
開
學
典
禮
，
我

縣
曾
派
黃
民
孚
、
秦
志
銘
、
李
永
達
、
黃
民
逸
等
前
往
學

習
。
結
業
後
，
被
分
配
到
武
漢
工
人
糾
察
隊
。
黃
民
逸
任

女
子
連
連
長
。

卅
八
、
我
縣
青
年
被
派
往
蘇
聯
學
習

一
九
二
七
年
六
月
，
中
央
決
定
再
派
一
些
人
去
蘇
聯

學
習
，
我
縣
在
漢
青
年
黃
火
青
、
秦
志
銘
、
李
永
達
、
李

仲
賢
、
黃
民
逸
即
選
入
，
連
同
先
期
赴
蘇
的
楊
子
烈
、
王

文
萱
、
王
和
甫
共
八
人
。
一
九
三○

年
相
續
回
國
，
多
被

分
發
到
蘇
區
或
紅
軍
工
作
。

︵
︽
黃
火
青
信
︾
︶
︵
︽
王
文
萱
談
話
記
錄
︾
︶

卅
九
、
抗
日
民
族
戰
爭
時
期

一
九
三
七
年
七
月
七
日
，
「
蘆
溝
橋
事
變
」
發
生
。

八
月
，
中
共
中
央
發
布
《
宣
言
》
，
提
出
國
共
兩
黨
再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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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共
同
抗
日
，
十
七
日
國
共
兩
黨
在
廬
山
舉
行
會
談
，

全
國
統
一
戰
線
開
始
形
成
，
抗
日
救
亡
運
動
蓬
勃
興
起
。

四
十
、 

抗
日
戰
爭
全
面
爆
發
，
外
讀

青
年
投
筆
返
鄉

面
臨
民
族
存
亡
關
頭
，
我
縣
在
外
地
求
學
的
一
些

青
年
投
筆
返
鄉
，
僅
棗
北
鹿
頭
一
帶
，
有
黃
知
蓮
、
黃
知

若
、
郭
振
國
（
郭
欣
）
、
王
明
時
、
王
楚
濱
、
涂
光
謙
、

王
惠
遠
、
邱
榮
海
、
任
正
倫
、
杜
志
良
等
十
多
人
，
他
們

帶
回
振
奮
消
息
，
宣
傳
國
共
合
作
宣
言
，
對
我
縣
抗
日
救

亡
運
動
產
生
積
極
影
響
。

︵
陳
任
遠
︽
在
棗
北
地
區
的
抗
日
救
亡
活
動
︾
︶

四
一
、
棗
北
抗
敵
後
援
會
成
立

一
九
三
七
年
秋
，
棗
北
張
宗
厚
，
高
興
遠
、
王
振

東
偕
同
襄
陽
五
中
返
鄉
的
涂
光
謙
，
鹿
興
學
校
青
年
教
師

陳
光
群
（
陳
任
遠
）
，
在
雙
河
鎮
發
起
成
立
棗
北
地
區
抗

敵
後
援
會
。
「
它
是
黨
的
統
一
戰
線
政
策
的
產
物
，
用
以

聯
繫
工
農
兵
學
商
各
個
階
層
，
推
動
抗
日
工
作
」
。
其
具

體
任
務
；
一
是
組
織
進
步
師
生
宣
傳
抗
日
；
二
是
發
展
會

員
，
做
好
統
戰
工
作
；
三
是
為
暑
假
訓
練
班
、
讀
書
會
，

培
養
骨
幹
。

抗
援
會
計
有
三
百
餘
人
，
下
設
四
個
團
：
組
織
團

團
長
涂
光
謙
，
幹
事
杜
志
良
：
軍
事
團
團
長
張
宗
厚
，
幹

事
衛
漢
光
；
宣
傳
團
團
長
陳
光
群
，
幹
事
任
正
倫
：
婦
女

團
團
長
王
振
東
，
幹
事
傅
毓
秀
。
謀
求
抗
援
會
成
為
合
法

組
織
，
後
聘
請
北
二
區
區
長
劉
俠
弱
（
大
學
生
，
愛
國
人

士
）
擔
任
名
譽
主
席
。
抗
援
會
後
發
展
到
四
百
多
人
，
活

動
範
圍
東
至
隨
北
的
三
合
店
，
北
至
豫
南
的
張
博
士
店
，

西
至
太
平
、
劉
寨
一
帶
。

︵
陳
任
遠
︽
在
棗
北
地
區
的
抗
日
救
亡
活
動
︾
︶

︵
︽
王
振
東
複
信
︾
︶

四
二
、
營
救
在
押
同
志
出
獄

一
九
三
七
年
九
月
，
八
路
軍
辦
事
處
在
漢
口
長
春

街
成
立
，
中
共
中
央
先
後
派
董
必
武
、
周
恩
來
等
駐
「
八

辦
」
並
指
導
湖
北
工
作
，
經
同
國
民
黨
當
局
談
判
，
營
救

錢
瑛
、
陶
鑄
、
郭
述
申
、
陳
秀
山
等
三
十
餘
人
出
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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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，
棗
陽
籍
在
押
「
政
治
犯
」
，
原
湘
鄂
西
省
委
員
婦

女
部
秘
書
王
文
萱
，
由
蘇
回
國
的
江
蘇
省
委
婦
女
部
幹
部

黃
民
逸
，
襄
陽
中
心
縣
委
執
委
兼
縣
宜
城
縣
委
書
記
徐
化

龍
，
紅
二
十
六
師
總
號
長
張
顯
宗
等
相
應
被
營
救
，
分
別

於
武
漢
、
南
京
，
棗
陽
等
地
獲
釋
，
回
棗
陽
參
加
抗
日
救

亡
活
動
。

︵
︽
隨
縣
革
命
鬥
爭
大
事
記
︾
︶
︵
︽
訪
王
文
萱
談
話
記
錄
︾
︶

四
三
、 

彭
仲
遠
帶
領
戰
教
團
宣
傳

隊
巡
訪
襄
棗
邊

一
九
三
七
年
夏
，
城
關
小
學
訓
育
主
任
彭
仲
遠
（
即

彭
濤
）
以
「
戰
時
教
育
工
作
團
」
的
名
義
，
動
員
愛
國
師

生
錢
時
惠
、
郭
惠
遠
等
三
四
十
人
，
組
織
了
一
個
青
年
抗

日
宣
傳
隊
，
排
練
了
《
鍾
家
血
》
等
文
藝
節
目
，
採
取
演

出
與
演
講
相
結
合
的
形
成
，
除
在
縣
城
、
近
郊
活
動
外
，

又
沿
襄
、
棗
邊
界
的
七
方
崗
、
隆
興
寺
、
璩
家
灣
、
耿
家

集
、
黃
龍
當
等
區
鄉
巡
迴
宣
傳
，
並
發
動
群
眾
為
抗
日
戰

士
募
捐
，
獻
農
、
獻
金
、
獻
糧
。

︵
︽
棗
陽
教
育
︾
︶
︵
︽
彭
濤
來
信
︾
︶

四
四
、
文
化
工
作
站
的
建
設

武
漢
淪
陷
後
，
日
寇
繼
向
鄂
北
進
逼
，
國
民
黨
第

五
戰
區
司
令
部
先
後
遷
至
棗
陽
、
襄
樊
、
老
河
口
，
共
產

黨
派
遣
了
大
批
幹
部
、
作
家
、
文
化
界
知
名
人
士
來
到
襄

樊
，
通
過
上
層
統
戰
關
係
，
建
立
了
第
五
戰
區
文
化
工
作

委
員
會
，
主
任
錢
俊
瑞
，
委
員
胡
繩
、
曹
獲
秋
、
曹
獲

秋
、
鄭
岩
平
、
鄭
楚
云
，
關
夢
覺
、
劉
江
陵
、
臧
克
家
、

姚
雪
垠
等
人
。
文
工
委
成
立
後
，
一
是
接
管
《
鄂
北
日

報
》
，
二
是
籌
辦
文
化
工
作
站
、
戰
地
文
化
服
務
員
。

初
春
，
棗
陽
文
化
工
作
站
相
應
在
小
北
街
建
立
，

主
任
馬
恕
安
，
站
員
有
隗
俊
英
、
馬
學
文
、
丁
立
、
吳
希

陶
、
王
大
興
、
邱
光
亮
等
七
人
，
文
化
站
建
立
後
，
陳
列

進
步
報
刊
，
教
唱
抗
日
歌
曲
，
組
織
文
藝
演
出
，
宣
傳
抗

日
救
國
。

與
此
同
時
，
七
方
崗
也
設
有
一
個
文
化
站
，
主
任

劉
正
和
，
站
員
上
十
人
，
下
設
一
個
文
化
隊
（
「
三
八
」

婦
女
歌
咏
隊
）
，
由
紀
正
華
任
隊
長
。
文
化
隊
常
到
周
圍

村
鎮
演
唱
宣
傳
，
發
動
群
眾
募
款
捐
糧
食
、
寒
衣
，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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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
絡
參
謀
胡
春
蒲
護
送
抗
日
前
線
。

︵
錢
俊
瑞
︽
五
戰
區
文
化
工
作
委
員
會
︾
︶ 

︵
︽
七
方
簡
志
︾
︶

四
五
、 
高
雲
暉
陶
維
多
回
棗
南
工
作

一
九
三
九
年
元
月
，
中
共
鄂
中
區
黨
委
派
高
雲
暉

（
熊
集
北
高
庄
人
）
以
「
第
五
戰
區
抗
敵
工
作
委
員
會
政

治
指
導
部
中
校
視
察
員
」
的
名
義
回
棗
陽
工
作
，
前
已
隨

高
來
棗
的
還
有
陶
維
多
（
即
陶
靜
，
女
）
等
。
高
另
以
國

民
黨
板
橋
聯
保
（
鄉
）
主
任
的
公
開
身
份
開
譬
棗
南
統
戰

工
作
，
陶
以
接
任
熊
集
小
學
校
長
為
立
足
點
，
組
織
婦
女

識
字
班
、
歌
咏
班
、
宣
傳
隊
，
宣
傳
抗
日
救
國
。

︵
高
雲
暉
︽
抗
日
戰
爭
時
期
棗
陽
救
亡
活
動
回
憶
︾
︶

︵
︽
陶
靜
同
志
的
複
信
︾
︶

四
六
、
棗
北
組
織
擔
架
連
支
援
前
線

一
九
三
九
年
元
月
，
鑒
於
駐
防
隨
棗
一
帶
的
國
民

黨
一
二
七
師
陳
離
部
與
共
產
黨
有
統
有
戰
關
係
，
前
由
董

必
武
、
葉
劍
英
派
往
該
師
的
楊
尚
侖
（
師
部
軍
法
官
）
、

張
鵬
翼
（
參
謀
處
長
）
、
黃
宇
齊
（
師
部
書
記
官
）
等
也

同
共
產
黨
保
持
聯
繫
，
為
了
支
援
該
師
在
唐
縣
鎮
前
線
抗

日
，
中
共
鄂
西
北
黨
委
派
鄭
岩
平
來
棗
北
鹿
頭
，
找
到
陳

光
群
、
劉
杰
全
等
，
商
量
支
援
友
軍
的
問
題
，
經
過
一
個

星
期
的
宣
傳
動
員
，
組
織
了
一
百
多
人
的
擔
架
連
開
赴
前

線
。
擔
任
連
成
員
係
由
棗
北
共
產
黨
黨
員
、
民
先
隊
員
、

抗
援
會
員
組
成
，
由
隗
朝
賢
、
王
必
越
、
黃
知
培
帶
領
，

在
抗
日
前
線
服
役
數
月
之
久
。︵

︽
鄭
紹
文
談
話
記
錄
︾
︶

︵
陳
任
遠
︽
在
棗
北
地
區
的
抗
日
救
亡
活
動
︾
︶

四
七
、
各
區
鄉
派
任
政
治
指
導
員

一
九
三
九
年
春
，
日
軍
已
侵
占
隨
縣
，
根
據
豫
鄂

邊
區
游
擊
指
揮
部
和
政
治
指
導
部
指
示
，
棗
陽
縣
國
民
自

衛
大
隊
改
為
游
擊
縱
隊
，
由
王
開
化
（
棗
陽
縣
長
）
任
司

令
，
顧
大
椿
（
中
共
隨
棗
地
委
書
記
）
任
政
治
指
導
員
，

各
區
中
隊
改
為
游
擊
支
隊
，
聯
保
（
鄉
）
武
裝
改
為
游
擊

分
隊
，
均
派
一
名
政
治
指
導
員
，
由
顧
大
椿
、
陳
和
鳴
從

「
民
眾
教
師
」
中
所
「
測
試
」
錄
選
的
共
產
黨
員
或
同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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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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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61061 份
子
，
計
派
赫
季
毅
到
一
區
（
七
方
）
，
郭
順
安
到
二
區

（
鹿
頭
）
，
施
嘯
文
到
三
區
（
烏
金
）
、
馬
世
謙
到
四
區

（
平
林
）
充
任
游
擊
支
隊
少
校
政
治
指
導
員
。
陳
光
群
、

陳
宰
鈞
、
王
萬
尚
、
張
鐵
漢
、
張
恒
隆
等
充
任
逯
堂
，
新

市
、
吳
店
、
小
板
橋
、
清
潭
等
聯
保
游
擊
分
隊
上
尉
指
導

員
，
其
他
聯
保
也
相
繼
派
出
，
準
備
日
軍
來
犯
開
展
游
擊

戰
爭
。

︵
︽
顧
大
椿
談
話
記
錄
︾
︶
︽
赫
季
毅
檔
案
資
料
︾
︶

四
八
、
特
種
工
作
隊
的
建
立

一
九
三
九
年
春
至
夏
，
中
共
上
級
黨
組
識
派
張
執

一
、
鄭
岩
平
等
通
過
國
民
黨
上
層
統
戰
工
作
，
徵
得
國
民

黨
川
軍
第
二
十
二
集
團
政
治
部
特
派
員
辦
公
室
同
意
，
籌

建
一
支
抗
日
游
擊
隊─
─

「
第
二
十
二
集
團
軍
政
治
部
特

種
工
作
隊
」
。

特
種
工
作
隊
總
隊
長
由
國
民
黨
軍
事
委
員
會
駐

二
十
二
集
團
軍
特
派
員
陳
烈
貽
（
己
回
四
川
）
兼
任
，
鄭

岩
平
任
副
總
隊
長
，
總
隊
部
設
在
平
林
以
東
的
八
方
山

（
後
遷
至
京
北
區
趨
泉
河
）
，
由
棗
北
以
鹿
頭
為
中
心

（
包
括
隨
北
三
合
店
）
組
織
一
個
中
隊
，
棗
陽
以
平
林
為

中
心
（
包
括
棗
西
）
，
組
建
一
個
中
隊
，
其
中
一
些
共
產

黨
員
、
進
步
青
年
積
極
征
入
伍
，
共
達
三
百
餘
人
，
編
為

一
個
大
隊
，
由
張
鋤
平
暫
任
大
隊
長
，
周
克
興
任
指
導

員
。

特
種
工
作
隊
在
平
林
經
過
初
步
訓
練
開
赴
抗
日
前

線
，
後
與
李
先
念
所
率
新
四
軍
豫
郡
邊
區
獨
立
游
擊
支
隊

會
合
，
被
改
編
為
支
隊
司
令
部
保
安
隊
。

︵
鄭
紹
文
、
陳
任
遠
︽
談
話
記
錄
︾
︶

四
九
、
李
范─

楊
顯
東
慷
慨
捐
助

一
九
三
九
年
三
月
，
李
范─

─

在
棗
陽
停
留
期
間
，

聽
取
顧
大
椿
情
況
反
映
後
，
當
即
應
允
每
月
向
棗
陽
中
共

黨
組
織
捐
助
活
動
經
費
三
百
元
。

四
月
，
夏
忠
武
在
平
林
將
中
共
邊
區
黨
委
成
員
、

新
四
軍
豫
鄂
邊
區
獨
立
支
隊
隊
長
李
先
念
的
一
封
信
交
高

雲
暉
赴
襄
樊
李
范
一
處
，
洽
談
邊
區
軍
需
事
宜
，
「
李
十

分
熱
情
，
慨
慷
允
諾
捐
贈
軍
費
三
千
元
，
棉
軍
衣
五
百

件
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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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月
，
新
招
收
的
特
工
隊
員
在
平
林
集
訓
期
間
，
副

總
隊
長
鄭
岩
平
持
夏
忠
武
一
信
去
范
一
處
，
求
助
解
決
軍

衣
問
題
，
李
轉
請
楊
顯
東
（
美
國
助
辦
的
職
工
聯
合
會
負

責
人
）
給
予
支
援
二
千
元
，
為
每
個
戰
士
製
作
灰
軍
衣
一

套
。

︵
顧
大
椿
、
高
雲
暉
、
鄭
紹
文
︽
談
話
記
錄
︾
︶

五
十
、 

棗
陽
首
次
淪
陷
與
抗
日
武
裝

的
集
結

一
九
三
九
年
五
月
初
，
日
冠
首
次
侵
犯
棗
陽
，
八
日

陷
我
縣
城
，
駐
防
棗
陽
的
國
民
黨
兩
個
師
撤
退
到
刑
川
東

晃
寺
一
帶
。

日
寇
犯
棗
前
夕
，
住
在
棗
南
的
邊
區
黨
委
夏
忠
武
等

指
示
各
地
中
共
黨
組
織
集
合
民
間
武
裝
。
中
共
隨
棗
地
委

顧
大
椿
以
「
縣
指
導
員
」
的
名
義
組
織
平
林
區
中
隊
（
張

鋤
平
隊
長
）
和
周
圍
聯
保
武
裝
二
百
餘
人
，
在
八
萬
山
、

觀
鬥
山
一
帶
集
結
；
特
別
黨
員
高
雲
暉
以
聯
保
武
裝
一
百

餘
人
，
掩
護
逃
難
群
眾
和
青
年
學
生
拉
入
梁
家
山
一
帶
；

在
大
洪
山
被
日
寇
沖
散
的
我
特
工
隊
戰
士
三
四
十
人
，
由

謝
坤
帶
領
與
高
雲
暉
會
合
，
成
立
了
「
襄
棗
宜
抗
日
游
擊

隊
長
司
令
部
，
」
；
中
共
襄
棗
宜
縣
委
余
益
庵
、
黃
民
偉

等
組
織
了
五
十
多
支
槍
的
武
裝
，
活
動
在
黃
龍

一
帶
；

棗
北
縣
委
陳
光
群
、
陳
宰
鈞
等
也
以
「
指
導
員
」
、
「
聯

保
主
任
」
的
身
份
通
知
逮
堂
、
新
市
、
刑
川
、
大
張
庄
等

地
武
裝
在
白
路
嶺─

─

一
帶
集
結
；
中
共
棗
南
縣
委
高
定

一
、
王
萬
尚
以
統
戰
關
係
，
集
結
鳥
金
、
吳
店
武
裝
，
由

馮
貫
一
、
趙
章
甫
帶
領
在
金
銀
崗
一
帶
襲
擊
過
日
寇
，
這

些
抗
日
武
裝
正
待
襲
擾
敵
人
之
際
，
日
寇
於
十
八
日
迅
即

撤
退
。

︵
錢
瑛
︽
鄂
北
區
工
作
報
告
︾
︶
︵
黃
民
偉
、

高
云
暉
、
陳
任
遠
、
李
玉
書
︽
回
憶
錄
︾
︶

五
一
、 

棗
北
派
員
參
加
萬
和
店
青
訓

班
學
習

一
九
三
九
年
夏
至
秋
，
中
共
棗
北
地
委
書
記
姜
紀

常
在
隨
北
、
棗
北
指
導
工
作
，
通
過
統
戰
關
係
由
萬
和

店
區
長
周
伯
勛
出
面
，
成
立
了
「
桐
柏
山
游
擊
隊
」
並

任
司
令
，
又
以
「
國
民
黨
第
十
三
軍
桐
柏
山
游
擊
隊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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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63063 的
名
義
。
辦
了
三
期
「
戰
時
青
年
訓
練
班
」
，
中
共
棗
北

縣
委
先
後
動
員
近
百
名
青
年
（
大
多
是
共
產
黨
員
、
民
先

隊
員
）
參
加
二
、
三
期
學
習
，
僅
鹿
頭
、
劉
升
一
帶
計
有

張
善
杰
、
羅
文
明
、
王
必
祥
，
王
良
英
（
女
）
、
王
複

初
、
王
良
華
、
王
良
國
、
王
良
民
、
郭
德
存
、
郭
德
貞

（
女
）
、
連
克
（
女
）
、
白
大
祥
、
丁
繼
先
、
裴
光
元
、

劉
光
惠
、
王
明
臣
、
王
興
文
、
王
良
書
、
溫
和
如
、
習
有

民
、
習
飛
等
。
結
業
後
一
部
份
回
到
棗
北
參
加
地
方
抗
日

武
裝
。

︵
︽
訪
馮
放
同
志
談
話
記
錄
︾
︶
︵
︽
鹿
頭
簡
志
︾
︶

五
二
、 

我
縣
派
員
入
茨
河
紡
訓
班
學

習   

一
九
三
九
年
秋
至
冬
，
李
范
一
在
谷
城
茨
河
開
辦

「
手
工
業
紡
織
訓
練
班
」
堪
稱
鄂
北
「
小
抗
大
」
，
作
為

中
共
黨
組
織
的
一
個
工
作
據
點
，
從
各
縣
招
收
共
產
黨
員

和
進
步
青
年
前
往
學
習
。
原
在
熊
集
小
學
教
書
的
胡
璇

同
、
郭
綱
瑜
應
召
前
往
，
棗
南
同
去
的
有
高
子
菲
、
高
子

云
、
王
學
云
等
。
另
由
中
共
襄
棗
宜
縣
委
派
往
的
千
文

華
、
余
錦
榮
（
余
林
）
、
吳
東
明
（
吳
翠
蘭
）
學
習
結
業

後
，
被
分
配
棗
北
教
書
宣
傳
抗
日
活
動
。

︵
高
雲
暉
、
朱
文
華
︽
回
憶
錄
︾

五
三
、 

鄂
北
棗
陽
會
戰　

再
遣
鐵
蹄

踐
踏

一
九
四○

年
五
月
初
，
日
寇
以
七
個
師
團
長
兵
力

分
三
路
向
鄂
北
大
舉
進
攻
，
其
右
翼
自
信
陽
經
明
港
、
桐

柏
西
進
至
泌
陽
、
唐
河
；
其
左
翼
自
鍾
祥
北
上
經
宋
集
、

李
樓
、
耿
集
直
撲
襄
樊
，
同
時
分
兵
熊
集
、
吳
店
攻
取
棗

陽
；
其
中
路
自
隨
縣
沿
襄
花
路
西
進
，
「
企
圖
吸
引
我
軍

於
棗
陽
地
區
，
以
便
在
其
左
右
冀
對
我
軍
之
圍
擊
。
」

五
月
八
日
，
敵
軍
進
至
棗
陽
，
但
包
圍
撲
空
。
駐

防
鄂
北
等
地
的
三
十
三
集
團
軍
張
自
忠
部
，
二
十
二
集
團

軍
孫
震
部
等
，
在
我
統
戰
政
策
推
動
下
，
「
我
外
冀
部
隊

反
將
四
百
餘
人
之
眾
，
包
圍
於
棗
陽
附
近
，
敵
死
傷
慘

重
」
。
迄
十
六
日
下
午
我
克
復
棗
陽
，
十
七
日
再
陷
敵

手
，
六
月
三
日
最
後
收
復
。

︵
︽
中
國
抗
戰
畫
史
︾
︶
︵
高
雲
暉
︽
回
憶
錄
︾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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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四
、 

一
二
七
師
某
機
槍
連
殘
部
被

我
收
容

一
九
四○
年
五
月
，
國
民
黨
二
十
二
集
團
軍
一
二
七

師
某
機
槍
連
在
烏
金
店
被
日
寇
擊
潰
，
由
該
連
蔣
某
上
士

率
殘
部
二
十
餘
人
，
攜
帶
重
機
槍
兩
挺
，
探
詢
到
耿
集
梁

家
山
，
投
奔
高
云
暉
、
呂
瑾
所
帶
領
的
棗
陽
抗
日
游
擊

隊
，
鑒
於
蔣
某
「
態
度
誠
摯
，
也
很
精
明
強
幹…

…

」
，

遂
將
其
收
容
，
共
同
抗
日
，
相
繼
在
麒
麟
山
，
古
洞
溝
、

冬
青
坡
，
八
岔
廟
等
地
襲
擊
日
寇
，
發
揮
機
槍
威
力
，
斃

傷
很
多
敵
人
，
我
隊
無
一
傷
亡
，
並
安
全
掩
護
難
民
兩
萬

多
人
。︵

高
雲
暉
︽
抗
日
戰
爭
時
期
棗
陽
救
亡
回
憶
︾
︶

五
五
、
癩
肚
山
截
擊
敵
人
運
輸
隊

一
九
四○

年
五
月
，
由
高
雲
暉
所
帶
領
的
一
部
分

游
擊
隊
，
在
青
峰
嶺
癩
肚
山
附
近
發
現
一
股
敵
人
的
運
輸

隊
，
便
立
即
開
火
截
擊
，
山
間
的
難
民
群
眾
，
一
齊
吶

喊
，
嚇
得
敵
人
拚
命
逃
跑
，
我
曾
獲
十
幾
匹
騾
馬
及
其
軍

用
物
資
，
其
中
有
一
部
日
本
「
同
盟
通
訊
社
」
隨
軍
記
者

的
無
線
電
收
發
報
機
。
後
來
這
架
收
發
報
機
上
繳
邊
區

《
七
七
報
》
社
使
用
。

︵
高
雲
暉
︽
抗
日
戰
爭
時
期
棗
陽
救
亡
活
動
回
憶
︾
︶

五
六
、
日
寇
第
三
次
侵
犯
棗
陽

一
九
四
一
年
五
月
上
旬
，
日
寇
又
向
鄂
北
發
動
局
部

攻
勢
，
十
四
日
，
「
敵
以
一
股
數
千
，
竄
至
興
隆
集
、
槐

樹
崗
、
隨
陽
店
一
帶
，
十
五
日
晨
，
合
力
向
棗
陽
猛
犯
，

並
以
敵
機
十
餘
架
助
戰
，
至
十
六
日
晨
，
棗
陽
遂
被
攻

入
」
。
是
日
午
夜
，
敵
突
圍
白
沙
河
左
岸
潰
竄
。

至
此
，
日
寇
連
續
三
年
侵
犯
鄂
北
棗
陽
，
我
縣
累
遭

踐
踏
，
死
傷
同
胞13,200

人
，
被
燒
房
屋39,500

間
，
被

宰
牲
畜12,800

頭
，
但
在
國
共
合
作
政
策
的
推
動
下
，
也

給
日
寇
以
沉
重
打
擊
，
從
此
不
再
來
犯
。

︵
︽
中
國
抗
戰
畫
史
︾
︶
︽
高
雲
暉
回
憶
錄
︾

─
─

趙
萬
爽
採
訪
整
理


